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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dixc"> “股票增值权”是指上市公司授予公司员工在未

来一定时期和约定条件下，获得规定数量的股票价格上升所

带来收益的权利。被授权人在约定条件下行权，上市公司按

照行权日与授权日二级市场股票差价乘以授权股票数量，发

放给被授权人现金。 股票增值权的税务处理 股票增值权仅是

股票期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实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个人股票期权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国税函〔2006〕902号）第四条所说的，即“凡取得股票期权

的员工在行权日不实际买卖股票，而按行权日股票期权所指

定股票的市场价与施权价之间的差额，直接从授权企业取得

价差收益的，该项价差收益应作为员工取得的股票期权形式

的工资、薪金所得，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

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

〕35号）有关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是基本一致的。因

此，我们对于股票增值权所得的税务处理应关注如下环节：

1.授予日：授予日的确定一般是在相关上市公司的激励计划

报经股东大会批准后由董事会确定授权日。由于股票增值权

计划在授予日只是授予了相关人员在行权日获取当时股票价

格和授权日授予的股票价格价差的收益，并不是授予员工确

定的财产。因此，股票增值权在授予日是不征税的。 2.可行

权日：一般股票增值权计划都会规定一个行权限制期，行权

限制期满后的当天为可行权日。只有在可行权日之后，员工



才能在行权有效期内择期行权。因此，对于股票增值权计划

，员工在可行权日也没有取得任何形式的所得。因此，可行

权日也不应作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3.行权日：就是股票增

值权的被授予人行使权利并可以获得收益的日期。只有在授

予人实际行权时，税务机关才可以计算出授予人实际取得的

股票增值权所得。因此，实际的行权日就是股票增值权所得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4.规定月份数的计算。根

据财税〔2005〕35号文件的规定，是指员工取得来源于中国

境内的股票增值权形式工资、薪金所得的境内工作期间月份

数。长于12个月的，按12个月计算。由于股票增值权计划从

授予日到可行权日之间的间隔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是不得少于1年。因此，对于我国

的居民纳税义务人而言，规定的月份数一般就是12个月。对

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非居民纳税义务人取得的股票增值权

所得，应根据国家税务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个人以有

价证券形式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确定纳税义务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0〕190号）的规定，划分境内、境外所得

。 案例 某上市公司实行股票增值权计划，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该公司给予总经理王某5万份的股票增值权，授予日为2006

年10月15日，授权价格为10元/股。行权限制期为2006年10

月15日至2008年1月14日。同时，计划规定该股票增值权必须

在2008年1月15日～12月31日期间行权，过期作废。王某在行

权日，如果股票当日收盘价高于授权日价格，公司直接将价

差收益作为股票增值权所得给予王某。2008年1月15日，王某

行使1万份股票增值权，当时股票的收盘价为24元/股。2008

年5月31日，王某行使了剩余的4万份股票增值权，当时的股



票收盘价为32元/股。 分析授予日是2006年10月15日，可行权

日为2008年1月14日。行权有效期为2008年1月15日～2008年12

月31日。 2008年1月15日，王某行权1万份，该日为这部分股

权增值权所得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即股票增值权所得＝

（24－10）×10000＝140000（元）；规定的月份数为12（因

为授予日到可行权日超过了12个月），应纳税额＝（140000

÷12×20%－375）×12＝23500（元）。 2008年5月31日，王

某行权4万份，股票增值权所得为（32－10）×40000＝880000

（元），由于该纳税人是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分次行权，根据

国税函〔2006〕902号文件的规定，我们要进行合并计算： 规

定月份数＝∑各次或各项股票期权形式工资、薪金应纳税所

得额与该次或该项所得境内工作期间月份数的乘积÷∑各次

或各项股票期权形式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 由于这两次

行权时，计算的归属该项所得的境内工作期间的月份数都是

大于12个月的。因此，加权平均计算的规定月份数肯定也大

于12，但由于最长不超过12个月。因此，这里的规定月份数

为12。 应纳税款＝（本纳税年度内取得的股票期权形式工资

、薪金所得累计应纳税所得额÷规定月份数×适用税率-速算

扣除数）×规定月份数－本纳税年度内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

、薪金所得累计已纳税款。 应纳税额＝[（880000＋140000）

÷12×40%－10375]×12－23500＝260000（元）。 股票增值权

的会计处理 上市公司的股票增值权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11号股份支付》来进行会计处理。 股票增值权属于以现金

结算的股份支付。会计上，确认和计量的原则为：企业应当

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对可行权情况的最佳估

计为基础，按照企业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



务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同时计入负债，并在结算

前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和结算日对负债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将其变动计入损益。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如下： 1.在授予

日，企业对于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不作会计处理。 2.企业

应当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将取得职工提供的服

务计入成本费用，同时确认负债。同时，企业应按照每个资

产负债表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确定成本费用和

应付职工薪酬。 3.可行权日之后。对于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企业在可行权日之后不再确认成本费用，负债（应付职工

薪酬）公允价值的变动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4.案例分析 2002年初，A公司为其200名中层以上职员

每人授予100份股票增值权，这些职员从2002年1月1日起在该

公司连续服务3年，即可按照当时股价的增长幅度获得现金，

该增值权应在2006年12月31日之前行使。A公司估计，该增值

权在负债结算之前的每一资产负债表日以及结算日的公允价

值和可行权后的每份增值权现金支出额如下表（单位，元）

： 第一年有20名职员离开A公司，A公司估计3年中还将有15

名职员离开，第二年又有10名职员离开公司，公司估计还将

有10名职员离开，第三年又有15名职员离开。第三年末，

有70人行使股份增值权取得了现金。第四年末，有50人行使

了股份增值权。第五年末，剩余35人也行使了股份增值权。 

费用和应付职工薪酬计算过程见文尾表格。 其中，（1）计

算得（3），（2）计算得（4）；当期（3）－前一期（3）＋

当期（4）＝当期（5） 账务处理如下： （1）2002年1月1日 

授予日不作会计处理。 （2）2002年12月31日 借：管理费

用77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付77000 （3）2003年12月31



日 借：管理费用83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付83000 （4

）2004年12月31日 借：管理费用105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股

份支付105000 借：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付112000 贷：银行存

款112000 （5）2005年12月31日 由于该份股票增值权的授予日

为2002年1月1，可行权日为2004年12月31。因此，自2005年1

月1（可行权日）之日就不再确认成本费用，负债（应付职工

薪酬）公允价值变动应当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了。所以，2005年12月31日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20500 贷：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付20500 借：

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付100000 贷：银行存款100000 （6）2006

年12月31日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14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股份

支付14000 借：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付87500 贷：银行存

款87500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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